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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
第328号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刘志勇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快建设我市旅游景区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旅游景区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建设是我市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乡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的通知》《2025年新乡市电动汽车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实施方案》要求，2025年前全市A级以上旅游景区、旅游集散中心、康养度假地等要结合旅客接待量和充电需求在营运车辆停放场、景区公共停车场等建设电动汽车公共充电基础设施，4A级以上旅游景区要设立电动汽车公共充电区域，既有停车位建设公共充电基础设施比例不低于5%，预留充电基础设施接口的车位比例不低于15%。2025年省下达我市新建公共充电桩（枪）目标任务1200个，截止5月底已完成新建公共充电桩702个、充电枪1281个，其中辉县市建成充电桩330个，充电枪660个，已超额完成2025年民生实事任务105个充电枪的要求，新增的充电设施主要集中在南太行区域景区内，为新能源汽车旅客的出行提供了极大地便利。同时，结合工作中遇到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建设程序不明确、管理不规范等问题，试行《新乡市公共充换电设施建设运营流程指引》，明确加快县乡村三级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借鉴深圳经验，开展建设运营信息登记和安全承诺，着力完善公共充电基础设施治理体系。

下一步，市住建局始终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创新构建“三年规划锚定方向+年度计划分解落实+专项规划聚焦突破”的政策联动体系，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基本原则，努力实现旅游景区公共充电桩“想充就充”，加快构建覆盖广泛、规模适度、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的高质量的充电基础设施体系。

感谢您对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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